团体标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规程》编制说明

项目背景

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环境污染逐渐由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未经过有效处理的工业废水、畜禽养殖污水和生活污水，携带着大量有机物和营养盐进入环境水体，加剧了农村水环境的恶化。如今，农村污水已成为我国非点源污染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加强农村污水治理。相比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和环境条件复杂，采用小型集中式或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更符合农村实际。受社会环境、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污水处理设施闲置现象频发。如何保障设施长效运行是当前农村污水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程度高，操作难度大的系统化工程项目，通常情况下要根据所在地区的发展现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设施建设方针，以期解决污水排放中对地下水和周围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并能起到对水资源短缺问题的缓解作用。污水在相关设备处理过后，通过水质的检测，可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化利用。

目前，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还存在运行管理能力不足的现象。首先，根据我国当前行政管理机构设置情况来看，农村地区未能设立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而是以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管控出现纰漏，致使运行管理方式出现不足的现象；其次，针对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建立了自身的污水处理设施，但却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和管理，经费投入短缺，导致设备维护管理陷入僵局，无法按照预期的处理目标执行，导致农村污水处理问题无法真正长期有效解决。

本规范的制定，将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提出规定，规范运维管理工作。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根据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关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规程>等2项团体标准的立项公告》（2024 年 第 31 号）文件，本团体标准符合立项条件，批准立项。立项名称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规程》。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萧山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2.3主要工作过程

2.3.1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4年03月10日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起草标准初稿

2024年03月15日至03月30日，编制小组收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相关资料，确定标准初稿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2024年04月01日至04月15日，编制小组对文本内容进行讨论，对编制大纲做出了调整。

2024年04月18日，标准立项成功。

2.3.3修改标准稿

2024年04月30日，编制小组对文本内容进行讨论，对编制大纲做出了调整。
2024年06月07日，编制小组组织讨论会，会议对文本内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方向，会后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持标准编制工作和标准文本编写及文本语句修改。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在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

GBZ/T 205  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GB/T 38837  农村三格式户厕运行维护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T 51347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CJJ 6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 18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579  膜分离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3.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无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现行国家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GB/T 37071规定了污水水量、水质确定、收集、处理、运行维护、监督与处理投诉等通用技术要求，运行维护内容不够详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评价技术要求》GB/T 40201规定了评价方法与内容，运行维护未规定。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一）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编制，旨在促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高处理设施的稳定性。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的户内收集设施、公共收集设施、处理终端设施、水质检测、信息化管理、档案管理、安全和应急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细化，有利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作顺利进行，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1.组织标准宣贯会，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熟悉并执行标准；

2.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明确档案收集、平台使用情况，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

3.由专人负责标准宣贯实施工作，做好标准宣贯记录，并进行长期的监督检查工作。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编制组按照GB/T1.1—2020的有关规定，完成了团体标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规程》（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现提请征求意见。
标准起草小组

2024年06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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